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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簽訂後，輿論焦點大多放在加速推展兩岸金融業交流，

較少放在如何對待大陸銀行來台設點之相關討論，然而基於平等互惠精

神，我方應該積極調整現行法規，儘速解決陸資銀行來台設置辦事處以及

後續准設立分行之相關法制與金融監理等問題，以協助台資銀行登陸面臨

大陸中央或是地方各種實質上的監理時，能夠讓大陸監理機關站在平等的

立場解決我方金融機構的困難，進而加速兩岸金融業交流。  

本研究的第一個重點在探討 ECFA 後陸資銀行來台設點對我國金融產

業之可能影響，以及研議我國銀行業未來之因應對策與政府政策制定之建

議。首先，兩岸金融業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商業上的競合關係，因此我

們針對陸資銀行來台後對於台灣銀行業的經營可能產生之影響進行分

析。本研究分別採用實地訪談以及資料蒐集分析等方法，瞭解陸資銀行來

台涉及兩岸關係、商業機會、全球佈局及經驗學習等多面向考量，現階段

尤其欲學習台灣在「中小企業金融」及「農業金融」方面的發展經驗，在

初期階段，將採取分行模式進入台灣市場，服務陸商及大陸台商。然而，

由於兩岸在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之規模與性質差異極大的情況下，台灣開

放銀行業相互參股甚至取得經營主導權，絕對必須在非常謹慎穩健的情況

下進行，未來並可藉由兩岸金融監理機制進展，加速推動兩岸金融主管機

關的合作。 

本研究的另一個重點在於借鏡陸資銀行的香港發經驗，提供台灣未來

在准入陸資銀行及人民幣離岸業務方向上，一個務實的發展軌跡。首先，

陸資銀行在香港經營實力逐漸增強，並為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發揮了積極

的作用；而在人民幣業務發展上，由於香港具有體制、先行者、規模及貿

易關連優勢及大陸政府明確支持，《清算協議》之簽定啟動 RQFII 及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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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機制，使其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回顧台灣，兩岸貿易及投資金額大，

將是台灣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最大的利基與條件，但能否穩定發展，繫於

兩岸能否順利簽署貨幣清算機制及中國大陸的態度。 

本研究係以 ECFA 後陸資銀行來台設立對我國產業之可能影響為研究

主題，綜合實地訪談以及資料蒐集分析，從政府政策與銀行業者兩方面提

出以下建議： 

一、 政府政策： 

(一) 陸資銀行來台參股應視兩岸關係進程，在對等、互惠及適當比例

原則下，採漸進式開放，以免對台灣金融市場產生過大影響。 

(二) 加速搭建聯合徵信資訊分享平台。 

(三) 盡速簽署兩岸貨幣清算協議及考量可直接投資中國大陸金融商

品。 

二、 銀行業者： 

(一) 善用兩岸合作機會，拓展金融業務。 

(二) 考慮採行策略聯盟模式，瞭解兩岸台商營運狀況。 

(三) 持續推動銀行整併工作，以利台灣整體金融產業之良性發展，並

提升台灣銀行業進軍中國大陸金融市場之競爭能力。 

(四) 在發展人民幣業務上，須留意必要時須向中國大陸申請 QFII 與

RQFII 的額度。 

  


